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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6  号

《钦州市市区容貌暂行标准》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0月10日起施行。

市长        汤世保　　　　　　　
二○○六年十月十日　　　　

钦州市市区容貌暂行标准

为了进一步加强钦州市市区市容市貌的管理，把钦州市建设成为文明、卫生、整洁、优美的临海工业城市，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的规定，依照国家建设部《城市容貌标准》，结合钦州市市区具体情况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建筑景观

第一条  建筑物、构筑物的容貌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物、构筑物的体量、造型、色调和风格应当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二）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原设计风格、色调。

（三）不得擅自在临街的建筑物上挂彩旗、加装饰灯以及其他装饰物。

（四）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应当保持整洁和完好，并定期粉刷、修饰。

（五）建筑物顶部、外走廊等应保持整洁、无堆物堆料；街道两侧和建筑物的顶部、阳台外和窗外不得吊挂、晾晒和摆放物品，平台、阳台内堆放的物品不得超出护栏的高度。

（六）城市空间不得任意占用，沿街门店门顶装饰应整洁美观，不准使用纺织袋布、石棉瓦等有碍观瞻的材料。设置遮阳蓬的，应保持整洁美观，高度不低于2.40米，宽度不得超过人行道的三分之一。

（七）在临街建筑物上安装的空调制冷设备，应当保证安全、整齐美观，其托架底部与地面高度不低于2.5米。

（八）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竣工时，应拆除规划确定拆除的建筑物以及各种临时工棚和设施，并将现场清理干净。

（九）主要街道两侧的围墙样式要别致美观，除军事、安全、保密机关的围墙可全封闭外，其余单位采用透景、半透景围墙或采用绿篱、花坛、栅栏分界。永久性围墙应与街景风格相协调；临时性围墙应规范整齐，具有美化城市容貌的特点。不准违章破墙开店。

（十）城市雕塑应保持艺术完美，寓教育于艺术之中。

第二章  公共设施

第二条  道路经常保持平坦、完好、便于通行。路面出现坑凹、碎裂、隆起、溢水以及水毁塌方等情况时，应在限期内修复。

第三条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堆物堆料、摆摊设点。经批准在人行道设置临时摊点或堆物堆料的必须留足从路缘石往人行道不少于1.5米的人行通道方便行人。

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的位置整齐有序地停放。

第四条  地面设置的各种井盖应保持齐备完好。道路掘动和井下施工作业后，要及时清理现场，恢复路面。

第五条  城市中主干道不得新建架空管线设施，对已建架空管线要逐步埋入地下。各单位内部管线设施，不得跨越道路上空架设。

禁止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护栏、电线杆、树木绿篱等处晾晒衣物或吊挂物品。

第六条  给水、排水、排污管道应保持畅通，自来水、污水、污物不得外溢。雨后积水应及时排除。

第七条  交通场、站应平整、洁净，不得裸露土面。各种设施应完好、美观。

第八条  路灯设施完好，灯杆、灯罩干净无污垢、无损毁。公用邮政通信设施标志明显、整洁美观。

第九条  交通标志、标线、隔栏、岗亭整洁规范，功能完好，无残缺破损，无乱张挂、乱刻、乱画、乱贴广告或标语。

第十条  禁止擅自挖掘城市道路。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施工，不得擅自延长工期，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按原设计标准恢复完好。

第三章  环境卫生

第十一条  街道、公共场所保持整洁，无乱扔烟头、纸屑、瓜果皮核，无乱倒垃圾、污水、污物，无随地吐痰、便溺，无任意焚烧落叶、枯草等废弃物。

第十二条  街道、广场应定时清扫、洒水、保洁，条件具备的采用水洗除尘。

市区河流、水渠、池塘等各种水域中不得倾倒废弃物和超标排放污水。

第十三条  商店门前应保持整洁，不得擅自存放货物、箱筐。瓜果蔬菜旺季，在街头临时增设的销售网点应设护栏，并及时清除所产垃圾，保持场地洁净。

第十四条  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夜市等，应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定点经营，保持摊位整洁。各种流动售货车、摊的售货员应随时收集废弃物，保持经营场地整洁。

第十五条  沿街单位、住户应经常保持周围环境整洁，不得乱堆乱放杂物，或擅自占道作业。

第十六条  各种机动车辆，应保持车身完好、车容整洁、标志齐全醒目。车体严重破损变形、车容明显不洁以及排气装置不符合规定的车辆，不得在市区内行驶。

第十七条  客运机动车辆的废票和其他废弃物，应集中处理，不得沿途丢弃；进入市区的拖拉机，应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行驶；畜力车应挂带粪兜，洒落粪便应及时清除；载运散体、流体的车辆，应采取相应措施，不得沿途飞扬、洒落载运物，污染环境。城郊结合部主要路口应设置车辆冲洗站，净化车容。

第十八条  施工场地周围应按规定设置隔离护栏，机具、材料应摆放整齐；施工期间废水、泥浆不得流出场外浸漫路面，堵塞管道。建筑垃圾应随产随清，运输车辆不得带泥行驶，污染市区路面；施工结束后破损路面应及时修复。

第十九条  垃圾收集运输，应逐步实现容器化、密闭化、机械化。生活垃圾应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处置场地应保持整洁，不得污染周围环境。

有毒有害废弃物，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置。

第二十条  垃圾集运站、各种垃圾容器等公共卫生设施，应保持完好、洁净。公共厕所应合理布局，保持地面、坑位、门窗、四壁的整洁卫生。沟槽、管眼应畅通，没有蝇蛆、尿碱、剧臭。

第二十一条  市区内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城郊结合部的家禽家畜，必须实行圈养拴养，保持环境卫生，不影响左邻右舍。

第四章  园林绿化

第二十二条  绿化、美化应列入城市规划，并和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同步建设和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城市绿化以绿为主，以美取胜。各类绿地，应保持美观、整洁。

第二十四条  城市行道树应排列整齐，无缺株，无死树枯枝。

第二十五条  造型植物、攀缘植物和绿篱，应保持造型美观。绿地中造型花篮、彩色组字等，保持完整、绚丽、鲜明。

第二十六条  城市应搞好庭院、阳台绿化和垂直绿化。花园绿地适当点缀建筑小品。

第二十七条  古树、名木和各种珍贵树种，应重点保护，设置保护标志。

第二十八条  街上小游园、绿地草坪无杂草、纸屑、果皮、砖头等废弃物，无污迹，无乱占用、损坏现象。

第二十九条  河流两岸、水面周围，应用树木环绕，形成林带。

第五章  广告标志

第三十条  设置户外广告牌、标志牌、标语牌、站牌、指路牌等应按照批准的期限、方式、地点悬挂和设置，无擅自设置、乱钉挂行为。

第三十一条  户外广告标志用字应当规范、准确、工整、醒目。无字迹残缺、无不规范简化名称、无积尘污物。新设置的户外广告一律实行灯饰美化，利用灯饰彩化、亮化夜晚街景，做到灯饰效果长期巩固，不断丰富。

第三十二条  广告牌单版面积10平方米（含10平方米）以上属于大型广告牌。严禁擅自设置大型广告牌；严禁在人行道上擅自设置移动灯箱。

第三十三条  户外广告条幅（彩旗）、氢气球等应按照批准的期限、方式、地点悬挂、投放，沿街悬挂高度为2.5米以上，跨街悬挂高度不低于5.5米。商业性广告条幅不准跨街悬挂。

第三十四条  读报栏、画廊、招贴栏、户外广告、霓虹灯等，位置设置应适当，布置形式应与街景协调并保持完好、整齐、美观。

第三十五条  商业橱窗陈设应讲究艺术性、思想性、结合季节、节日变化和新产品宣传，力求做到有时代感和民族风格。

第三十六条  过时、破旧的标语应及时清除、洗刷干净。不得有黄色、低级、庸俗的广告和招贴。

第三十七条  路名牌、胡同里巷牌、楼房幢号、门牌和交通标志等，应保持整齐、醒目和完好。

各种指路标志牌，按统一规定设置，保持整洁、醒目。

第三十八条  商店名称、标志的文字用语准确，无简化名称，无错别字。

第六章  公共场所

第三十九条  各公共场所（广场、车站、港口、码头、影剧院、体育馆、公园等）应保持秩序良好，无乱停放车辆，无乱摆乱卖，无强行拉客、尾随兜售、算命、卖唱等现象。

第四十条  机动车、自行车存车处设置地点应适当，车辆摆放整齐。在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的主要道路干线和繁华地区，不得设存车处。

第七章  其　他

第四十一条  钦州市市区内的道路、建筑、广告设置、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有关市容市貌均属本标准范围。

第四十二条  本暂行标准由钦州市建设规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暂行标准自2006年10月10日起施行。

主题词：城乡建设　城市　管理　令

———————————————————————————

发：各县、区人民政府，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三娘湾旅游管理区

　　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分送：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副市长，

　　　　市政协主席，市政府助理巡视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抄送：市委各部门，钦州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

        中直、区直驻钦各有关单位。

        各民主党派钦州市委员会，市工商联。
———————————————————————————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6年10月10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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